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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柏叶勇一1954年7月
—8 月笔供，他 1890 年出
生，日本广岛县人。1932
年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
争，曾任海伦宪兵分遣队
长、伪满洲国抚顺市警察局
局长等职。

重要罪行有：
1941 年 9月，在

抚顺期间，命令所属
警察追捕老虎台采煤
所 250 名逃亡的俘虏
工人，包围后，“用
手枪射杀一部分，逮
捕大部分”。

在抚顺，命令所
属警察“每年一次或
两次在市内”“抓乞
丐，共逮捕约 200 名
至 300 名 （此 数 字
1954 年 8 月 1 日笔供
更正为“50 名”），
乘汽车放弃于兴京县
的山中”，致“其中
一部分因身体衰弱而
死亡”。

1942 年 9月，亲
自布置在抚顺煤矿

“传染病发生地区的隔离特
别 警 戒 ”，“ 隔 离 宿 舍 97
名，死亡者54名”。其中的

“永安台 25 号地区隔离所，
因隔离者的供给不良，身体
很衰弱，很多人被扔进修理
工场的铁矿炉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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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侵华日军炮艇成新证

日前，一艘重达 32.8 吨的侵华日军
河用炮艇运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成为馆藏最大证物。这也
是纪念馆新馆征集到的首件文物。

今年 7月 4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宣布，在江苏仪征发现
了疑似侵华日军炮艇。该炮艇长 17.4
米，宽 4.2米，高 3.9米，重 32.8吨，经中日
双方专家认真、翔实的比对和考证，确定
为日本战败前所造的军用炮艇。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馆长朱成山介绍，侵华战争期间，日
军在长江沿线河网和洞庭湖水面等湖
泊、河渠地带，配备了大量小型的河用
小炮艇，也被称为“豆舰队”或迷你舰
队，属日本海军的作战舰艇。特别是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河用小炮艇曾随
舰队，冲破江阴要塞的沉船阻敌封锁
线，到达南京江面参与南京大屠杀。此
后又在长江、太湖、洪泽湖等江河水网

地带，对新四军和抗日军民进行长达几
年时间的侵略和加害。

济南：展出近400幅侵华照片

8月1日正式开放的济南警察博物馆，
展出了一名日本特务在日本侵华期间随
军拍摄的近 400 幅日军侵略中国、残杀抗
日志士的原始照片和底版，从侵略者角度
真实自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

博物馆的日军侵华自述罪证展区
内，展示了日本人酒井省一在华拍摄和
保存的日军杀害东北抗日民众和抗联将
士，侵占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和华
南，以及偷袭美国珍珠港和在华实施细
菌战与化学战等394幅照片和档案中保存
的实物，印证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

据了解，出生于日本长野县上伊那
郡饭岛村的酒井省一，1932 年来到中
国，曾任伪满洲国长春市警察署摄影师
及日军随军摄影师。济南解放后，酒井
省一与日本特务潜伏下来进行情报活
动。1951 年 4 月 11 日，在济南市经一纬

四路 5号被济南市公安局逮捕，1953年 1
月 19 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市警备
司令部 （济南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军事
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四川：公布日军侵华秘密文件

侵华日军的家书、刻画弹痕的妆
台、轰炸时期的通函、宣传战绩的画
报、日本国内的杂志……日前，四川建
川博物馆公布了400多件侵华日军暴行新
罪证。这些罪证大部分是从日本搜集收
购回来的。它们将构成新成立的“侵华
日军罪行陈列馆”的主体内容。

这批史料包括了从日本对中国各省
矿产资源、农业、贸易等的调查材料到侵
华日军对占领区内的资产掠夺侵占的秘
密文件；从日军轰炸上海的炸弹碎片到

《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所属机关员役遣散
清册》；从侵华日军陆军武器装备歪把子
机枪、指挥刀、掷弹筒等到反映其日常生
活的纪念花瓶、手牒（日记）、家书以及宣
传战绩的写真贴、明信片等。（据新华社）

据木村光明 1954 年 6 月—7 月
笔供，他1939年1月在河北邯郸任
日本驻扎军中尉队长。1944 年 11
月—1945 年，任伪满勃利县宪兵
分队队长。

重要罪行有：
1942年3月，带领指挥古北口

宪兵队在密云县石匣镇，“逮捕八
路军地下工作员 30 名左右，现地
审讯”；4月，在兴隆县，“于六道
河子逮捕了八路军地下组织150名
左右，内有130名左右投狱”。

1943 年 1 月，“指挥喜峰口宪
兵……，于九虎岭逮捕了八路军地
下组织人员约 150 名。”审讯后

“送交的 70 名，由于拷问死亡者 7
名。”9月，在青龙县喜峰口西方8
公里处，又逮捕八路军地下工作员
80名左右。

同年，指挥宪兵以武力野蛮驱
赶零星分散居住的农民，拆毁房
屋，“归并在既有的村庄”，“于热
河省兴隆、青龙、滦平及喀喇沁中
旗造成了无人地带”。

从 1941 年 5 月 —1944 年 10
月，“我在承德宪兵总队逮捕了八
路军爱国者事件……推测约有 30
件、人员 80 名左右。与前记忆的
总计一起，据推测送交检察厅的
163名左右”。

1945年4月，以伪东安河鸡宁
县某商人为苏联间谍的名义，将其
20 岁左右的女儿抓来审问，逼迫
其到自己家里做佣人。7月份，趁
自己的老婆不在家时，“一见此女
便性欲勃发……我就将本人强奸了
一次”，以后便长期霸占此女。

据 岛 村 三 郎 1954 年 7 月 笔
供，他 1908 年生于日本高知县。
1934年10月，任伪满蒙藏部调查
科属官。1945 年 7 月，任伪警务
总局特务处调查科科长兼伪中央
保安局第5课科长。

重要罪行有：
1939 年 2 月上旬，接到情报，

“发现依兰县城内有共产党的地下
组织”，命令依兰县警务科长中野

“逮捕了有关者100名以上。1名爱
国者因拷打审讯死亡”。

8月，“逮捕了有关爱国者 60
名以上，用拷打审讯，将 17名以
上的爱国者送交法院，并对其 10
名以上的爱国者处以死刑。”

10 月，通河县的地下共产党
联络敌伪内部和监狱中的爱国狱
警发动了监狱起义。为镇压起
义，“逮捕了判明与此事件有关的
爱国者 100 名以上，其中 10 名以
上被处死刑”。

11 月，因在汤原县水泡子附
近的农家里，发现曾有苏联情报人
员来住过，便派人“逮捕了该农家
的两名和平居民，以拷打进行了审
讯，因此杀害了其中的1名”。

1941年2月—7月，在肇州县
履职期间，“逮捕的爱国者的总数
目 约 200 名 ， 其 中 送 法 院 约 70
名，被宣告死刑的达30名之多”。

据鹿毛繁太 1954 年 8 月—11
月笔供，他 1899 年生于日本福冈
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
曾任伪满洲国奉天省柳河县警务
科首席指导官、锦州市警察局警
务科长等职。

重要罪行有：
1937 年 5 月，在柳河县“将

武装抗日游击队员、工作员五六
名”，交由日本守备队杀害。

1936 年 7 月起，在柳河县“将
约 2500 户左右（1954 年 11 月 20 日
的补充供词中更正为6500户）的家
宅”“集家”（即强迫搬家，建成无人
区）。同时，以“进入无人地区”的理
由，“杀害了中国和平居民8名”。

据筑谷章造 1954 年 10 月笔
供，他1894年出生，日本鸟取县人。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曾任伪
满洲国沈阳警察厅特务科科长、热
河省承德警察厅警务科长等职。

重要罪行有：
1936 年 4 月，逮捕 78 人，以

“灌凉水、殴打、手指间夹铁棍以
及其它鬼畜都不忍的手段来审
问”。后将其中11名党员送检察厅
判刑，4名判处死刑。

1939 年 6 月 后 ， 指 挥 部 下
“破坏了 500户 （居住 500人），修
筑10个集团部落”。

据吉房虎雄1954年7月—8月
笔供，他 1897 年出生。在日本帝
国主义侵华期间，任大连宪兵队
队长，关东宪兵司令部副官等
职，1945年9月在平壤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2 年 6 月初旬，在侵略辑

安时，炮兵“对西门外避难的和
平人民射击”。

1932 年 6 月上旬，在辑安，
所属宪兵“以通谋抗日军的理
由，逮捕城内和平人民约 40 人，
刑讯后，于西门外江边残杀”。中
旬及下旬，又以同样的手法分别
残杀辑安城内和平人民约20人。

6月上旬，在临江，所属宪兵
逮捕“城内和平人民 50 人以上，
经刑讯后，以通谋抗日军的理
由，在临江西南端附近鸭绿江
岸，实行残杀”。下旬，又以同样
的理由“残杀和平人民 40 人以
上”。

1932 年 9 月下旬，在辑安与
通化间的一村庄，所属步兵在

“明知道是和平人民”的情况下，
“以机关枪30发射死”约10人。

“1932 年 10 月中旬，将守备
队从辑安西方的村庄，强制带来
的和平居民 2 人”，“进行刑讯后，
以通谋抗日军为理由”，“使守备
队下士官在辑安西方河岸斩杀”。

1932 年 10 月下旬，在“由辑
安到通化的道路上”，指挥部下

“射杀了由通化方面来避难的和平
人民约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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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地下党
强霸良家女
木村光明笔供提要

杀害爱国者
酷刑拷平民
岛村三郎笔供提要

杀害爱国者
酷刑拷平民
岛村三郎笔供提要

杀害游击队
建立无人区
鹿毛繁太笔供提要

杀害游击队
建立无人区
鹿毛繁太笔供提要

拷打被捕者
手段极残忍
筑谷章造笔供提要

拷打被捕者
手段极残忍
筑谷章造笔供提要

使用枪和炮
射杀老百姓
吉房虎雄笔供提要

使用枪和炮
射杀老百姓
吉房虎雄笔供提要

残杀采煤工
下令抓乞丐
柏叶勇一笔供提要

残杀采煤工
下令抓乞丐
柏叶勇一笔供提要

根据藤原广之进 1954
年 7 月—8 月笔供，他 1897
年生于日本爱媛县。1935 年
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
曾在穆棱、汤原、新京等地任
日本宪兵分队分队长等职。
1945年8月31日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6 年 2月，在

半截河等地抓捕我抗
日救国人员“庄俊哲
以下 10名”，后命令
宪兵于 3 月 15 日将 9
人“处以严重处分”

（杀害）。
1938 年 3 月 ，

“逮捕了 （中共） 北
满临时省委、吉东省
委系统”“计 204名”。
后将“68 名解送哈尔
滨检察厅处刑”，其中

“死刑7名”。
1938 年 4 月 中

旬，在汤原县镇压抗
日联军行动中，“逮捕
了 4名和平居民，“我
命部下杀死3名，我亲

自用横川的刺刀刺死1名”。
1944 年 3 月中旬，将逮

捕的“抗日地下工作员爱国
人民稚某送哈尔滨石井部
队”。

（中央档案馆8月2日至
8月8日公布，本报有删节）

宪兵分队长
捕杀爱国者

藤原广之进笔供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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